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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数字创意产业创新中心文化企业数字化
转型服务项目申报指南

一、应提交的材料清单

企业将下列资料送至指定地址。文件需双面打印，申请表及

相关附件资料封面均必须加盖公章，装订成册后加盖骑缝公章，

提交一式两份。提交纸质材料时，须同时查验原件。材料如下：

1.数字创意产业云服务资源申请表；

2.单位证照（三证合一版营业执照）；

3.企业营业范围证明材料；

4.企业上年度营收(产值)及纳税证明；

5.其他证明材料。

二、申请受理

（一）申报和受理：

云服务资源按照申报的先后顺序，对企业申报采取“常年受

理，分批审核，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方式进行处理。

（二）扶持范围：

申报主体为注册登记、税务关系和统计关系在龙岗区域内

的内容、设计及服务型和生产制造型文化（含数字创意类）企业。

（三）扶持标准：

对经审核认定的申报主体，最多可连续 3 年申请云服务资

源，最终核定的云服务现金券占企业购买云服务产品总金额的比

例不得高于第一年 80%、第二年 70%、第三年 60%，云服务现金



- 2 -

券抵扣后其余部分云服务费用由申请企业自行负责。其中：

1.对上一会计年度营收 500 万元（含）至 2000 万元的内容

服务型企业或营收 2000 万元（含）至 5000 万元的生产制造型企

业，每年发放的云服务现金券不高于 50 万元；

2.对上一会计年度营收 2000 万元（含）至 5000 万元的内容

服务型企业或营收 5000 万元（含）至 8000 万元的生产制造型企

业，每年发放的云服务现金券不高于 100 万元；

3.对上一会计年度营收 5000 万元以上（含）的内容服务型

企业或营收 8000 万元（含）至 1 亿元的生产制造型企业，每年

发放的云服务现金券不高于 200 万元。

（四）咨询电话及纸质资料提交地址：

监督管理电话：0755-89558791

纸质资料提交到以下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平西路和爱心路交汇处恒明 ONE

产业园 3A座1楼 电话：17376737117。

温馨提示：我单位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为企业代理云服

务资源申报事宜，不接受第三方单位代为申报，请企业自主申报。

我单位将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


